龙岗区公共租赁住房认租申请资格核查

常见问题解答

经查询认租申请资格核查结果公示，申请人在合格名单中，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答：申请人通过本批次资格核查，纳入合格名单，将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申请人需查看并核实公示合格名单中公示登记信息是否有误，如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深圳市龙岗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提交书面复核申请，逾期未提交的，视为认同本次公示信息，并不再受理复核申请。如对公示信息无异议，公示期结束后，需密切关注龙岗政府在线区住房和建设局子网站发布的选房相关信息。

二、认租申请资格核查结果公示发布后，申请人需撤销本批次认租，会登记弃选吗？

答：认租申请资格核查结果公示发布后，申请人如需撤销本批次认租，需要在本批次的撤销认租期内（即资格核查公示期内）申请撤销。撤销方式为：通过申请人登录公租房轮候系统网上撤销或携带相关资料前往通告公布的线下窗口提交书面撤销申请，逾期不予受理。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了撤销认租的不计入弃选次数。

三、公示名单中的共同申请人、非共同申请人是如何认定的？

答：根据《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规定，共同申请人包括：①具有本市户籍的申请人配偶、成年子女；②具有本市户籍的申请人（配偶）父母；③非深户且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的申请人配偶。非共同申请人包括：①非深户且未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的申请人配偶；②申请人（配偶）父母无深户的一方；③非深户的成年子女、成年子女的配偶（无论是否有深户）。

合格认租家庭中，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的总人数计入配租面积的家庭人口数，非共同申请人不计入，但非共同申请人应当符合公租房申请条件中关于住房和住房补贴的规定。

四、本批次公布的认租家庭名单信息中，为何特殊信息未登记？

答：根据本批次配租通告规则，认租家庭中符合《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特殊家庭认定条件，但未在本批次认租截止时间前完成信息变更事宜（完成变更指轮候家庭提交信息变更申请并通过主管部门审核）；或认租家庭中的主申请人、共同申请人在公共租赁住房轮候系统登记特殊信息不符合该办法特殊家庭的认定条件，故此批次不予登记。

例：主申请人或者共同申请人登记为残疾人，经核查，该残疾证非本市残疾人联合会认定的残疾人（含一、二、三、四级残疾人），则不符合特殊家庭认定条件。

